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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糖尿病藥事照護暨健康管理試辦計畫」 

糖尿病藥事照護記錄審核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/02/07 第 1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/03/23 第 2版 

個案姓名：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報告藥師：             第      次報告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 

一、個案基本資料： 

是否為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病人、轉介醫療院

所、姓名、身份證、出生日期、性別、住址、

電話、糖尿病史、高血壓病史、其他病史、危

險因子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實驗室檢查紀錄： 

(於計畫結束前至少要有一次下列數據)： 

醣化血色素、血脂肪、眼底檢查、尿液微量白

蛋白或尿蛋白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□此次未執行 

 

個案疫苗注射情形： 

於計畫結束前，需有提醒或記錄個案執行流感

疫苗注射之現況記錄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□此次未執行 

 

二、個案正在使用的所有用藥檔案 

每一次照顧個案之用藥狀況包含：醫療院所/

科別/醫師、治療之疾病、商品名、含量/劑型、

學名、劑量/用法/、起迄日期、在家實際用法、

使用偏方或保健食品等。 

用藥認知評估；血糖及血壓用藥為每次照護必

評估之用藥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三、個案用藥配合度評估 

第一次及最後一次照護時對個案進行用藥配合

度測量表，評估個案是否按時就診、按時及按

量服藥等，若有相關藥物治療問題時，應書寫

於整體用藥適當性評估，以對個案或對醫師進

行判斷性服務(AABBCC)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五、血糖監測評估 

每一次照顧個案時，至少包含 1次血糖記錄、

是否發生低血糖(5.2.1)及高血糖(5.2.2)之評

估，若有發生高低血糖時才需回答 5.2.1.1或

5.2.2.1 

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六、自我監測血壓 

每一次照顧個案時，至少包含 4次血壓記錄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七、整體用藥適當性評估 

每一次照顧個案時，綜合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

之記錄，藥師是否能適切以 AABBCC 呈現藥

物治療問題、解決與後續追蹤狀況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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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非必要指標，個案若由下列狀況時再進行記錄 

四、胰島素 DAWN量表評估 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五、血糖監測評估 

1.高/低血糖事件之原因及處理(5.2.1.1 或 5.2.2.1) 

2.自我監測血糖(5.3)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八、戒菸諮詢  

 

□合適 

□需修改 

 

 

其他審核意見 

 

 

 

 

 

 

審核結果 

□通過 

□修正 

□不通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4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